
用“好人法”终结“恩将仇报”

日前，杭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杭州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该条例规定：被
救助人主张其损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

应当依法承担举证责任， 没有证据或者
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 依法由被救
助人承担不利后果。 救助人因被救助人
捏造事实、诬告陷害而发生费用的，有权
依法向被救助人追偿。

“救人者无须自证清白”， 从社会道
德层面来讲，这应当是一个常识。 然而，

近年来一些“做好人反被诬陷”的现实剧
情，颠覆了这个常识。 面对需要帮助的对
象时，到底该做一个熟视无睹的路人？ 还
是做一个见义勇为的好人？ 竟然成为一
个让人纠结的问题。 人有扶助弱者的天
性，但也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做一件
好事反而惹了一身官司， 如果做好事的
成本越来越高， 风险越来越大， 人们离
“做好事做好人”越来越远，也就不足为
奇了。

但是，为规避风险而不敢去做好事，

这不是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态度。 如何
让好人可以放心地做好事， 一些城市都
在尝试以法规条例的形式为好人“披盔
戴甲”。 今年

7

月
24

日，首次提交北京市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
《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

提出， 患者及其家属如捏造事实向提供
帮助者恶意索赔，将承担法律责任。 即便
是杭州，这也不是第一次以“立法”形式
来保护好人了。 一年前，杭州市就通过了
《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 该条例明确
规定， 鼓励具备急救专业技能的公民对
危、急、重症病员实施紧急现场救护，

其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不
追究有关法律责任。

统观这种种条例，其核心指
向都可以归结为“好人免责条

款”。 虽然说，人们做好事的天性一再被
伤害，现在必须用法律来保护这种天性，

似乎有那么一些无奈。 但反过来看，用
“法” 的形式为好心人竖一道保护墙，这
也是文明社会的必须之举。 在美国，几乎
每个州都制定了《无偿施救者保护法》。

其核心就是鼓励或者保护人们在紧急时
刻救助他人， 而免除无偿救助者施救时
的后顾之忧。

从我国目前现有的法律看， 如果见
义勇为者被诬陷， 当事人可以到法院提
起名誉权的诉讼，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但
是，如果举证责任在见义勇为者，试想一
下， 很多时候见义勇为者都是在紧急情
况下做好事，哪里来得及事先留存证据。

从以往种种案例来看， 即便最后查清了
真相，被救助者的“诬陷”行为很难被追
究责任，而口头上的道歉，压根也不足以
惩戒他们“诬陷”的冲动。 要知道，道德可
以引人向善，但道德却很难惩治“恶”，如
果法律不能有效惩戒被救助者的“诬
陷”，“恩将仇报”的现实剧情就不可能终
结，人心焉能不倒？

杭州市出台条例规定“救助者无须
自证清白”，是在以立法形式保护好心救
助者的权益。 只是，在“好人难做”的当
下，地方试点“立法保护好人”能否得以
更进一步的普及，还有待全国立法跟进。

世间事， 恶与善总是并存， 光明前进一
步，黑暗便后退一步。 所以，立法保护好
人的同时，“严惩恶意蓄意诬陷者” 的立
法理念必须同步跟进，这方面，杭州开了
一个好头。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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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11”疯狂购物节前提个醒儿

有关部门发文要求不得使用“仅限今日”“明天涨价”等不实用语

今年“双
11

”购物节
,

国家发
展改革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
局公开发布《关于规范网络零售
价格行为的提醒书》

,

督促、引导
企业自觉遵守价格法律法规

,

共
同维护好市场价格秩序。 提醒书
要求

,

标价内容要真实明确、清晰
醒目

,

价格变动要及时调整；禁止
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
形式或者价格手段

,

欺骗、诱导消
费者进行交易；不得使用“仅限今
日”“今日特惠”“明天涨价” 等不
实语言

(11

月
2

日发改委网站
)

。

“双
11

” 狂欢节就要来临
,

各
大电商网站已然在广告宣传方面
使出了浑身解数

,

无论是手机还
是电脑

,

各种弹幕广告总是往外
跳
,

拦也拦不住；同时
,

各网店店主
更是绞尽脑汁变着花样搞促销

,

短信、

QQ

、邮箱、微信上的广告也
几乎是铺天盖地。 这预示着今年
的“双

11

”将更加疯狂
,

刷新最高
交易额应该不在话下。

然而
,

过往几年的经验告诉
我们

,

“双
11

” 狂欢过后往往留下
狼藉一片

:

投诉和维权数量会出
现井喷之势

,

无论价格、物流还是
商品质量， 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
问题。 此环境下

,

为规范电商服务
行为更好维护消费者权益

,

相关
部门发出提醒书

,

是在打预防针
,

相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电商
的不合理促销行为。

本质上讲
,

无论是“双
11

”

,

还
是“双

12

”

,

都是各大电商网站炒
起来的购物节。 不可否认

,

在这样
的购物节中确实能够买到物美价
廉的商品

,

但是
,

按照经济学原理
,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几乎是全
民开网店的时代里

,

绝大部分商
品的价格在平时也已经被压到了
最低。 也就是说

,

即便不是“双
11

”

,

我们仍然能够买到平价商
品； 而如果过于追求在某个节日
里买到实惠商品

,

很有可能会导
致店主亏本经营

,

而这绝非是商

家所愿意做的事情。 在经营压力
下

,

为了过于炒作“双
11

”等购物
节

,

就不可能避免地出现“先涨价
后打折”“天天清仓大甩卖”“天天
今日特惠” 等虚假打折促销现象
的再现。 在这样的过程中

,

消费者
的权益更容易受损。

在“互联网
+

”时代里
,

电子商
务等新兴业态的快速发展实际上
为政府管理提出了许多挑战。 前
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

2015

—

2020

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竞争
及企业竞争策略分析报告》显示

:

近几年的电子商务发展速度均超
过了

20%

的发展速度
,

还有年份
甚至接近

30%

。而在去年“双
11

”

,

仅天猫成交总额就达到了
571.12

亿元
,

新的网上零售交易纪录就
此诞生。 当数据一次又一次被刷
屏

,

政府的管理就必须跟上时代
步伐。

今年
5

月
,

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
济新动力的意见》

,

意见要求
:

各政
府部门要在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
的基础上

,

不断健全法律法规和
标准体系

,

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

以
此来全面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

,

并更好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显然
,

这给各个相关政府部门提
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与任务。

发改委等部门发出的文件虽
然名为提醒书

,

但实际上也算是
一份通知。 其中更是明确要求各
地价格主管部门加强监管、 对违
反者要严肃处理等内容。 在电商
业务突飞猛进、 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仍未跟进之时

,

这样的提醒
,

体
现了政府部门的责任担当。 因此

,

必须要为这样的做法点个赞。 在
规范电商业务发展问题上

,

我国
还应该加快完善相关法律与监管
制度

,

并以此来确保这个新兴行
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

并更好地维
护消费者权益。

（据人民网）


